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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高国资发〔2020〕17号 

 

关于报送行政事业单位举办企业情况的通知 

 

机关各局（室）、直属事业单位、街道办事处： 

根据高新区国资国企改革进程及委领导指示，现就报送行

政事业单位举办企业情况有关要求通知如下： 

机关各局（室）、直属事业单位、街道办事处对本单位及

下属事业单位自成立以来使用各级各类财政资金举办企业情

况进行清理。具体包括：出资人为本单位的；出资人为管委会

等其他单位，但由本单位监管，尚未移交区国资办统一管理的。 

如没有举办企业，请参照承诺书格式做出书面承诺。 

如有举办企业，将企业沿革、法人治理结构、财务等情况

书面说明，填报区属国有企业情况调查表及书面承诺书。 

上述书面承诺书、情况说明、区属国有企业情况调查表请

于 4月 29日前经单位负责人签字并加盖公章后报送区国资办。 

联系人：李庆，联系电话：84794407。 

 

附件：1、承诺书（无）、承诺书（有） 

2、区属国有企业基本情况 

3、区属国有企业情况调查表 

 



2-2 

本页无正文 

 

 

 

 

 

 

高新区国资办 

 

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六日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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